
　

上海市人民政府文件

沪府规 〔２０１９〕６号

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

«上海市城镇土地使用税实施规定»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,市政府各委、办、局:

现将«上海市城镇土地使用税实施规定»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

按照执行.

２０１９年１月１９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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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城镇土地使用税实施规定

第一条　根据«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»,

结合本市实际,制定本规定.

第二条　本市下列区域内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,应当缴纳

城镇土地使用税:

(一)外环线以内的区域;

(二)长宁区、徐汇区和普陀区在外环线以外的区域;

(三)外环线以外区政府街道办事处管理的区域、建制镇政府

所在区域和经市政府批准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的工业园区等其他

区域.

前款第三项规定的建制镇政府所在区域的具体范围,由区政

府征求市税务局意见后确定.

免征、减征城镇土地使用税的,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.

第三条　本市城镇土地使用税根据下列不同区域,分为五个

纳税等级:

(一)内环线以内区域:一至三级;

(二)内环线以外、外环线以内区域:二至四级;

(三)外环线以外区域:三至五级.

各纳税等级区域的具体范围,由市税务局确定并公布.

第四条　各纳税等级区域的税额标准如下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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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级区域,每平方米年税额１５元;

二级区域,每平方米年税额１０元;

三级区域,每平方米年税额６元;

四级区域,每平方米年税额３元;

五级区域,每平方米年税额１．５元.

第五条　纳税人实际占有土地的使用权属于专有的,计税土

地面积以房地产权证上记载的土地面积为准;无房地产权证或者

房地产权证上未记载土地面积的,以建设用地批准文件记载的土

地面积为准.

无法按照前款规定确定计税土地面积的,以实际测量的土地

面积计税.

第六条　纳税人实际占有土地的使用权属于共有的,以所在

宗(丘)地面积为计税依据.

房地产登记中已对宗(丘)地面积按照房屋建筑面积进行分摊

的,计税土地面积以房地产权证上记载的分摊土地面积为准.

未经房地产登记或者房地产登记中未对宗(丘)地面积按照房

屋建筑面积进行分摊的,计税土地面积依如下公式计算:计税土地

面积＝纳税人的房屋建筑面积÷宗(丘)地内所有房屋的总建筑面

积×宗(丘)地面积.

前款规定的宗(丘)地面积、纳税人的房屋建筑面积、宗(丘)地

内所有房屋的总建筑面积,以房地产权证、建设用地批准文件以及

其他房地产登记资料为准.宗(丘)地内有专有土地的,确定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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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丘)地面积时,应当扣除该专有土地的面积.

未经房地产登记或者房地产登记中未对宗(丘)地面积按照房

屋建筑面积进行分摊,且无法按照本条第三款、第四款的规定确定

计税土地面积的,以实际测量的土地面积计税.

第七条　城镇土地使用税征收管理中以实际测量的土地面积

计税的,计税土地面积以所在区的房屋、土地管理部门测量并确认

的土地面积为准.

第八条　城镇土地使用税按年计算,实行按月、季度或者半年

分期缴纳.具体缴纳期限,由市税务局确定.

第九条　办理税务登记的纳税人,其城镇土地使用税由主管

税务机关负责征收管理;其他纳税人的城镇土地使用税,由土地所

在区的税务机关负责征收管理.

第十条　市房屋、土地管理部门应当协助做好城镇土地使用

税的征收管理工作,并向市税务局提供相关的房屋土地权属资料.

第十一条　自２０１９纳税年度起,本市城镇土地使用税的征收

管理,按照«国务院关于修改‹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

条例›的决定»和本规定执行.«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‹上海市

城镇土地使用税实施规定›的通知»(沪府发〔２０１５〕４５号)同时废止.

抄送:市委各部门,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监察委,
市高法院,市检察院.

　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９年１月２１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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